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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港奥莱(杭州临安)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J17T74W）的公章、营业执照（正

副本）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西港奥莱(杭州临安)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8日

作废声明

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1122096315284W 丢失，声明作废。公

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缙云名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十月八日

遗失声明

因被执行人周伟峰在“城东湖公馆别墅业主群”微信
群中使用“屁脸皮倒吞”、“屁脸皮不要，一粒老鼠屎来锅
街”、“住到哪里，哪里都认为是个渣”等侮辱性的语言贬
低申请执行人林建军的人格，且该微信群有成员一百余
人，必然造成部分微信群成员对申请执行人林建军社会
评价的降低，对申请执行人林建军的声誉造成了一定负

面影响，被执行人周伟峰的行为构成了对申请执行人林建
军名誉权的侵害，本院依法作出民事判决，责令被执行人
周伟峰就其侵权行为在案涉的“城东湖公馆别墅业主群”
微信群发布致歉声明，以消除影响，并恢复申请执行人林
建军的名誉。被执行人周伟峰在判决后未履行判决内容，
本院特将上述判决内容予以公示。公告费用由被执行人
周伟峰承担。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2年10月8日

公告

浙江震瓯（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执业许
可证号: 313300003073063110）经设立人决定停办，现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本所清算组申报债权（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久大厦 18 楼，联系人：刘律师，
13706655290），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

特此公告 。
浙江震瓯（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律师事务所

2022年10月8日

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罗洁等26
人、曹瑜等29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
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68、（2022）3969号。因向你
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
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

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
本委定于2022年11月1日14点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
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8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裁定受理
缙云县戴维森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维森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8月31日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仅接管到戴维森公
司的一枚公章、一枚发票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未能接管
到剩余印章、证照，为维护债务人财产安全，确保破产清算

案件顺利进行，防止戴维森公司在破产受理后存在被滥用
企业印章、从事与破产清算无关的事项或其他违法事项，
现特公告如下：除管理人接管到的公章、发票专用章、营业
执照正本以外的缙云县戴维森车业有限公司全部印章、证
件自2022年8月15日起作废，因上述作废印章、证照产生
的一切行为与缙云县戴维森车业有限公司及本管理人无
关。 缙云县戴维森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8日

缙云县戴维森车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宁波银树食品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银树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已于
2022 年 7 月 26 日经第三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22年8月26日经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2破5
号之五民事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之规定，由本管理人执行。

根据《宁波银树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确

定的分配步骤，宁波银树食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2次
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个债权人提
供的银行账号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本次分配总额为4,489,069.29元，普通债权分配额4,
489,069.29元。

另有累计分配额人民币8,251,499.84元，因涉及诉讼
暂予以提存。

特此公告。 宁波银树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0月8日

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上城综合门诊部：本委已
受理罗洁等26人、曹瑜等29人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
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968、（2022）
396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

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1日14点00分在杭州
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
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5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
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8日

仲裁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和润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和

润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2年9月30日，该
债权总额为153724.16万元（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计算截
止2022年9月30日，之后的资金占用费、违约金等依据《还
款协议》（编号：中长资（浙）合字[2017]135号）计算，最终以
生效的法律文书为准）。债务人位于浙江省舟山市，该户债
权由虞松波、虞旻昊提供保证担保，由舟山中联房地产有限
公司所有的位于朱家尖东海岸别墅园海天苑的2幢、6幢、7
幢、10幢别墅（建筑面积合计2341.29平方米）、舟山市普陀
碧海金沙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舟山市普陀区朱家
尖镇东沙村后门山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1530平方米）提
供抵押担保，由上海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

长润江和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的5.5%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陆长城公司网站查询（http://
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截
至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前，该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
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
有，不转让买受人。

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保）
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
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
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
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
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胡轶平 联系电话：0571-85167848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八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于远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8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华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
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联系电话：0579-8299957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2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7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
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
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合计

债权人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旺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三博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

天河集团有限公司

康灵集团有限公司

兄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

富新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快利工具有限公司

浙江先行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27028847.05

4359095.03

19000000.00

28917396.93

29999891.42

19999960.27

10543228.31

25150549.69

19994586.05

34999019.55

19906625.51

5817525.44

34000000.00

279716725.25

欠息

8295580.01

3307914.93

8651771.40

13476074.14

14605057.67

9323814.91

5107841.41

16432509.66

12181030.06

15621829.71

20343274.92

2192384.76

10969630.13

140508713.71

基准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2022年7月21日

担保人

星月集团有限公司，吴银豹、吴健民、吴宗轼

浙江索福工贸有限公司，王朝峰、李淑君

浙江金凯德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全家福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宏盛金属制品厂、武义金凯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吕德永、胡锦霞，陈利新、陈香英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天河集团有限公司，应天行、应勇志、应玉双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荣铝业有限公司，胡建、胡菊萍、林苏娇，应美红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奔驰实业有限公司，应杰、应奔驰、应杰、应卓宁

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天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荣丰工贸有限公司，严绍康、陈爱玉、严嘉斌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永康力士达铝业有限公司，江苏兄弟活塞有限公司、上海申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兄弟控股集团（上海）活塞有限公司”），李世清、吴留香、吴永钱

南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潼天铜业材料有限公司，应可新、周春菊，应涛

浙江创新铜业有限公司，应赞寿、应高峰、应高波

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浙江三叶富新机车有限公司，楼志明、叶巧园

永康市运娇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北海鑫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财富、程仙利，朱远

超人集团有限公司，先行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先行进出口有限公司，吕文广、钱月绸

10名法官获聘“副校长”

通讯员 杨雅倩

本报讯 近日，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与区教育

局联合开展“法官普法 法润校园”活动启动仪

式，10名法官代表获聘“法治副校长”。

根据安排，婺城区法院将按照“一校一员

额”的模式，实现当地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全覆

盖。聘期内，“法治副校长”将指导学校落实未

成年人保护职责、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

制，协助学校创新法治教育内容和形式，当好

“平安校园”护航员、备好“司法护苗”每一课、夯

实“三位一体”主阵地、打造“法润校园”强品

牌等。

婺城区法院还将采取“走出去、迎进来、融

进去”相结合的方式，加强法校联动。“走出去”

即与学校共同办好法律大讲堂等活动，实现法

律法规宣传教育全员覆盖；“迎进来”即在法院

开辟“第二课堂”，邀请师生参加法院公众开放

日等活动；“融进去”即将法治教育与学校教育

相融合，为教学工作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暖心矫正助就业

通讯员 杨晓俊

本报讯 近日，社矫对象小华（化名）特意赶到湖州市

南浔区司法局练市司法所，感谢该所帮助他找到了工作。

原来此前，小华因为年纪偏大，加上对自己身份的

自卑心理，一直找不到工作，生活出现了经济危机。当

时，练市司法所与湖州练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立社

区矫正“共富基地”，由企业发布劳动任务并提供劳动

场地，司法所安排社矫对象到基地参与社会劳动，并鼓

励社矫对象在完成每月公益活动后，继续带薪参与

劳动。

同时，司法所与企业签订定向就业协议，吸纳表现

优秀的社矫对象为企业正式员工。小华抓住这一契

机，在劳动中表现积极，收获了企业的认可，成为了一

名正式员工。

“共富基地”于2022年7月正式成立，截至目前，

已累计安排社矫对象3批次共计60余人次参与社会劳

动。“共富基地”的设立，既为社矫对象提供了社会劳动

的场地，尤其为像小华一样的社矫对象提供了就业机

会，也为企业缓解了用人难题。

抵制邪教从我做起

近日，建德市莲花镇联合市反邪教警示教育讲师团，走进

莲花镇中心小学，开展防范邪教系列宣传活动。

讲师团成员通过真实案例，揭露“法轮功”“全能神”等邪

教本质，引导广大师生远离邪教，抵制邪教，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 通讯员 汪水荣

图说平安短新闻 平安点滴


